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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呂雅鈞
聯絡電話：02-23565132
傳真：02-23566474
電子信箱：moi1412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8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140240346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當事人（兄、姊）因性別變更等事由辦理出生別變更

登記後戶政機關依職權逕為變更關係人（弟、妹）之出生

別時，請轉知所屬戶政事務所應主動告知關係人可申請簿

頁換寫，出生別變更記事不隨戶籍資料轉載1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06年8月1日台內戶字第1060423549號函及107年6月

14日台內戶字第10712022011號函（均諒達）意旨，有關當

事人（兄、姊）辦理性別變更、被生父認領及因生父母結

婚而準正辦理出生別變更登記，關係人（弟、妹）出生別

須隨同變更之事實明確，基於正確戶籍資料及簡政便民，

應得由受理地戶政事務所依職權逕為變更關係人（弟、

妹）之出生別（得異地辦理），並於職權登記後，由關係

人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通知其換領戶口名簿。次依戶籍登記

記事填寫注意事項第9點規定，初次申請戶籍登記與姓名、

配偶姓名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之變更登記及出生年月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40034243

■■■■■■02民政局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2/08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戶政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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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正登記之記事，應隨戶籍轉載於個人記事欄。同注意事

項第11點前段規定，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，應轉載第6點

至第9點及遷徙登記之記事。爰有關出生別變更記事，依上

開規定於戶籍資料換登或重建時，得不予轉載。

二、按實務上有民眾認出生別變更記事涉及個人隱私，恐間接

知悉其家庭有性別變更、被認領及準正等情事，爰關係人

因出生別變更申請換領戶口名簿時，請戶政事務所主動告

知可申請簿頁換寫，出生別變更記事得不隨戶籍資料轉

載。另如受理簿頁換寫之戶政事務所非戶籍地戶政事務

所，基於行政機關間行政協助與便民考量，得由受理地戶

政事務所將申請書傳真至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
副本：

66


